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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65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 2015-030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物业拆迁及安置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546 号的部分物业被列入拆迁范围。本次

拆迁以产权调换的形式进行安置，同时公司将获取停产停业损失、设施

设备损失、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现金补偿。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因城市建设需要，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杭

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546 号的部分物业被列入政府拆迁范围。 

2015年 7月 9日，公司与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

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杭州下城城建基础发展公司（以上合并简称“拆迁方”）

在杭州签署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现公告如

下： 

一、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1、被拆迁方：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546 号 

法定代表人：陈顺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6,240,316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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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百货等 

2、拆迁人：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市土

地储备中心 

受委托拆迁单位：杭州下城城建基础发展公司 

二、被拆迁物业基本情况 

公司此次被列入拆迁范围的物业系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546号辅房

2 幢及附房 3 幢。辅房 2 幢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10789171 号，建筑

面积为 5614.96 平方米、附房 3 幢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上移字第 10789163

号，建筑面积为 2091.55 平方米，两者合计建筑面积 7706.51 平方米。 

三、协议主要内容 

1、拆迁补偿方式 

公司同意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拆迁方同意公司在百井坊综合改造

地块内（即本次拆迁物业原址）安置建筑面积共计 7706.51 平方米的房产，

其中 7206.51 平方米为综合用房（地理位置毗邻杭州百货大楼北楼）、500

平方米为营业用房。 

2、补偿项目及金额 

   （1）附属物补偿金额：8,029,340 元。 

   （2）搬迁补助费：50,000 元。搬迁补助费回迁安置时再发放一次。 

   （3）停产停业损失：3,144,256 元。 

（4）设施设备损失：4,979,434 元。 

（5）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为 102 元/月/㎡，自旧房搬迁腾空验收

合格之日（2014年 8 月）起按月计算，至新房安置后四个月止。拆迁方先发

给公司 6 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计 4,716,385元。临时安置补助费每半年发

放一次，不足半年时在安置分房时一并发放。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发生的

临时安置补助费，在《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发放。 

3、拆迁用房与安置用房差价 

经评估公司评估，公司拆迁物业评估价为 153,051,289元。安置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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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和营业用房价值以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为时点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双

方约定，按百井坊标准安置样本房（综合用房为中间楼层，营业用房为二层）

测算价为基准进行测算，安置用房交付时公司须向拆迁方支付新安置房和原

被拆迁房屋差价共计 20,760,000 元。具体结算时按朝向差价率、楼层差价

率和进深、区位、形状等其他因素差价率等由评估公司根据有关政策和评估

规范修正后另计，实行多补少减；超出或不足安置面积的部分按市场评估价

结算差价。 

4、安置房屋交付时间 

根据《协议》约定，拆迁方应在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交付安置用房。 

5、违约责任 

因拆迁方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公司自行解决过渡用房的，自逾期之

月起，拆迁方按照原标准的二倍支付给公司临时安置补助费。 

6、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拆迁涉及的物业系公司原办公楼，公司及分子公司相关部门已搬迁

至新的办公区域，因此本次拆迁不涉及人员安置，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

影响。同时，在原址安置房产作为拆迁补偿，安置用房位于杭州市中心黄金

地段，有利于未来公司资产的进一步升值。截止公告日，公司已收到拆迁方

各项补偿及安置费合计为 2,956 万元，剔除搬迁、安置等费用后，预计将对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总额正影响 1,900 万元左右。自 2016 年起至新房安置后

四个月止，公司每年将取得临时安置补助费 9,432,768.24 元。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